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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公司对近年来本

公司及相关主体公开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严格自查。 经自查，仅有控股股东天津泰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集团” ）在2005年10月21日发布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中就股权分置改革情况做出了公开承诺。 泰达集团严格履行相应承

诺，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情况。 现就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公司股份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两个月之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每股2.40元（在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配股时，上述设定的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泰达集团承诺将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累计增持股份

不超过总股本的10%。

履行情况：已于2006年2月9日履行完毕，并于2006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天津泰达

集团有限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实施完成公告》。

二、限售期

泰达集团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情况：已于2008年12月12日履行完毕。

三、最低减持价格

泰达集团承诺所持非流通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减持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公告前九

十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3.01元/股。 最低减持价格如遇到分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

时，将进行除权调整。 并且，在其违反最低减持价格而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条件下，将

卖出公司股份所得款项划入公司账户并归全体股东所有。

履行情况：该项承诺长期有效，正在严格履行中。 截止目前，最低减持价格因历年分红

送股已调整至1.837元/股。

四、代其他部分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安排的承诺

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集团承诺，同意在实施泰达股份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对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各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价安排支付股份的

非流通股股东，先按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排标准，代其垫付股权分置

改革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泰达集

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泰达集团的同意。

履行情况：已于2005年12月12日履行完毕。 截至目前，泰达集团代为垫付的股份尚余

1,467,646股未获偿还。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 14日

证券代码：

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

2014-002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4号）要求，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

自查。

经查，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

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的历年各项

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或严格遵守承诺）。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

2014－00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2月13日收到大股东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

称‘国资公司’ ）通知，国资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武穴市财政局拟筹划与本公

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由于相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广济药业，股票

代码：000952）自2014年2月14日开市起停牌，至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址及巨潮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4-00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关联方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鼎晖一期 指 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

鼎晖元博 指 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证监字[2014]2号），本公司对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以

及关联方等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现将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关联方在承诺期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承诺背

景

承诺事项

类型

承诺人 承诺事项内容 履行情况 未履行承诺原因及解决方案

重大资

产重组

业 绩 补 偿

承诺

恒 逸 集 团

、

鼎

晖一期

、

鼎晖

元博

承诺恒逸有限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数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未达到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

利润数

（

盈利预测数分别为

8.8115

亿元

、

8.9027

亿元

、

7.7305

亿元

）

时

，

恒逸集

团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

恒逸有限

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9.2176

亿元和

3.2301

亿元

，

累计

22.4477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累计

19.9605

亿元

），

超过累计承诺的

17.7142

亿元

。

待

2014

年

3

月

12

日披露

2013

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后

，

公司按照专项审计结果

和相关协议履行完成承诺

。

目前

，

恒逸集团无违反该承诺情形

。

独 立 性 承

诺

恒 逸 集 团

、

实

际控制人邱建

林

承诺保证恒逸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与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

。

截至目前

，

恒逸集团

、

邱建林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不适用

避 免 同 业

竞争承诺

恒 逸 集 团

、

实

际控制人邱建

林

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

截至目前

，

恒逸集团

、

邱建林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不适用

规 范 关 联

交易承诺

恒 逸 集 团

、

实

际控制人邱建

林

承诺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

截至目前

，

恒逸集团

、

邱建林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不适用

不 占 用 公

司 资 金 承

诺

恒 逸 集 团

、

实

际控制人邱建

林

承诺不占用公司资金

。

截至目前

，

恒逸集团

、

邱建林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不适用

税务承诺

恒 逸 集 团

、

鼎

晖一期

、

鼎晖

元博

承诺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

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不会增加恒

逸有限或相关下属子公司现实或潜在的税负

。

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

前提

，

如由于国家税务政策调整或其它原因导致恒逸有限或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就上述股权调整被要求补交税款或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

，

则重组方

承诺将以现金及时

、

全额补偿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截至目前

，

该承诺事项中述及的相关情形没有发生

。

不适用

税务承诺 恒逸集团

承诺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前提

，

在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间

，

如由于国家

税务政策调整或其它原因导致恒逸有限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在评

估报告中已考虑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

并且恒逸有限当年未能完成评

估报告中的预测利润的

，

则恒逸集团承诺将以现金及时

、

全额补偿公司因此

而增加的税负

，

且该项补偿不影响恒逸集团履行对于业绩补偿之承诺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截至目前

，

该承诺事项中述及的相关情形没有发生

。

不适用

股 份 限 售

承诺

恒 逸 集 团

、

鼎

晖一期

、

鼎晖

元博

、

实际控

制人邱建林

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资产认购或协议受让方式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自该等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恒逸集团

、

鼎晖一期

、

鼎晖元博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的日

期为

2014

年

5

月

13

日

，

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截至目前

，

恒逸集团

、

鼎晖一

期

、

鼎晖元博以及邱建林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不适用

截止目前，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关联方等各方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

舜元 公告编号：

2014-011

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及湖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2012年-2014年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2012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舜元投资” ）及实际

控制人陈炎表就公司2012年-2014年盈利预测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公告编号2012-045）：

1、控股股东舜元投资

若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度公司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公司年度审计

报告中披露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12]中磊专审A字第

0363号，简称“《盈利预测报告》” )中对应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其差额部分

由承诺人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承诺期限：3年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2、实际控制人陈炎表

若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度公司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公司年度审计

报告中披露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12]中磊专审A字第

0363号，简称“《盈利预测报告》” )中对应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其差额部分

由舜元投资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若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度公司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公司年度审计

报告中披露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12]中磊专审A字第

0363号，简称“《盈利预测报告》” )中对应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且舜元投资未

能按期按承诺向公司以现金补足差额， 其将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承诺期限：3年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二、实际控制人关于资金或其他方面支持的承诺

2012年12月11日、2013年2月1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炎表就对公司予以资金或其他方面支持作出

以下承诺（公告编号2012-045，2013-001）：

1、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过程中，若资金需求不能通过金融机构融资等方式

予以解决的，陈炎表本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将给予足够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为其金融贷

款提供担保、进行委托贷款等合法方式。 并保证提供上述支持，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所需的各项决策程序，不利用大股东的地

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对舜元地产或其子公司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过程中，若资金需求不能通过金融机构融资等方

式予以解决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给予足够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为其金融贷款

提供担保、进行委托贷款等合法方式。

本人保证提供上述支持，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

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所需的各项决策程序，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3年2月1日，控股股东舜元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陈炎表就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公告

编号2013-001）：

1、控股股东舜元投资

（1）舜元地产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目前舜元投资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所从事的现有业务并不涉及上述业务，舜元投资与舜元地产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2）舜元投资及舜

元投资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舜元地产相竞争的业务；

（3）如舜元地产认定舜元投资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舜元地产存在

同业竞争，则舜元投资将在舜元地产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2、实际控制人陈炎表

（1）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引入第三方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变更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并同步将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置出；或（2）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将其控制的从事房地

产业务的公司以适当的方式置入上市公司；（3）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章程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

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3年2月1日， 控股股东舜元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陈炎表就关于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作出如下承诺

（公告编号2013-001）：

1、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舜元地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2、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与舜元地产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

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承诺人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

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雨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3、承诺人保证所

做出的上述声明和承诺不可撤销。 承诺人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的，将立即停止与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不就； 同时承诺人须对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导致公司之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

赔偿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五、实际控制人关行实行“五分开”的承诺

2013年2月1日，控股股东舜元投资和实际控制人陈炎表就与公司实行“五分开” 作出如下承诺（公

告编号2013-001）：

承诺保证舜元地产的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和人员独立，确保舜元地产的独

立运作。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特此公告

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5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2月13日上午10点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健；

6、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数118,039,681� � � � � �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43%。

2、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彭磊、孙阑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所有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现场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投

票数的50%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2．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2.1、《双环科技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8,

03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是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出席现场会议的律师为彭磊、孙阑。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双环科技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双环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06

双环科技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

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

湖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的

要求，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关联方的承诺履行情况

进行了清理和自查，并就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1、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改承诺：

所持原双环科技非流通股股份如果减持，则减持价格不低于5元/股，若自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除权事项，则对该价格进行相应除权处理。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减持双环科技股份，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况，承诺人承诺还将继续严格履行该项承诺。

二、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不存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4-00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类新药氟非尼酮临床研究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市

制药厂” ）与中南大学联合申请的“氟非尼酮” 两项规格产品临床研究注册申请近期获得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正式受理。 该产品依照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研发并申报，其临床研究注册申请获得正式受

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药品名称：氟非尼酮；受理号：CXHL1301406琼；申请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申请

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1.1类；剂型：非制剂，原料药；包装规格：5kg/桶。

二、药品名称：氟非尼酮胶囊；受理号：CXHL1301407琼；申请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申

请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1.1类；剂型：制剂，中国药典剂型胶囊型；规格：0.2g；包装规格：12粒/盒。

氟非尼酮是以治疗器官纤维化（器官纤维化，是指各种致病因素所致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在组织器官

内过分沉积，是进一步向器官硬化发展的重要中间环节和必经阶段）相关适应症为目标的一类新药。 氟

非尼酮产品主要用于治疗及预防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中毒性肝病、胆汁性肝硬变、自身免疫性

肝炎、血吸虫病以及慢性被动性肝淤血等引起的肝脏纤维化及失代偿期肝硬化；以及用于治疗及预防梗

阻性和反流性肾病、糖尿病肾病、中毒性肾病、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病变、弥漫性硬化性肾小球肾炎、肾动

脉硬化、动脉硬化性肾炎（慢性、间质性）等慢性肾脏疾病（CKD1-4期）引起的肾脏纤维化。

氟非尼酮属于化药1.1类新药，目前国内外均无上市产品。

公司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将按照国家临床试验的要求组织实施临床试验。 能否获得临床批件须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查同意，目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本事项对公司2014�年度的业绩不

会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4-006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药” 或“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

局的要求，对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2011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同

正” ）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作出了承诺：获配股份自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

承诺期限：2011年08月31日至2014年08月31日。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2011年，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扩建项目” ，公司控股股东

南方同正对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声特” ）2011-2013年的盈利情况进行预测，

并对公司出具了业绩承诺： 预计上海力声特2011年净利润应不低于285万元、2012年净利润应不低于1,210

万元、2013年净利润应不低于2,649万元，若上海力声特在上述任一年度实际经营取得的净利润（以审计报

告为准）低于上述预计净利润数额而导致海南海药作为上海力声特股东之应得收益减少，则南方同正将以现

金方式补足海南海药作为上海力声特股东根据该年度预计净利润所应得收益的差额部分。2011年7月6日，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以上承诺内容。

由于上海力声特2011年度的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目标，南方同正以现金374.58万元补足了差额部分。

由于上海力声特2012年度的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目标,南方同正以现金903.83万元补足了差额部分。

承诺期限：2011年6月30日至2014年6月30日。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要求不符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3-007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对江西华邦药业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受让及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本次股权收购在经营层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投资概况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经营层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地药业”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28万元向江西华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华

邦” ）15位股东受让股权，以2,000万元对江西华邦进行增资，取得其40%的股权，同时江西华邦原股东按

同比例增资3,000万元。 江西华邦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公司委派2名董事，江西华邦为公司参股企业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华邦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国云

公司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梓埠精细化工产业区

成立日期：2010年2月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07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3,070万元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原药制造、销售；医药中间体制造、销售。

本次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江西华邦注册资本由3,070万元增加至8,070万元。 天地药业持有江西

华邦40%的股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江西华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119,856,946.00

负 债

105,207,499.92

所有者权益

14,649,446.08

项 目

2013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3,634,095.36

净利润

-9,039,148.35

本次增资完成后，截止2014年1月31日江西华邦的资产情况如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

月

31

日

资 产

127,948,358.57

负 债

66,336,945.81

所有者权益

61,611,412.76

三、签署的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地药业以1,228万元向江西华邦15位股东受让股权。 同时，天地药业以2,000万元，谢国云等其他

16位股东合计以3,000万元对江西华邦进行增资，共计增加注册资本5,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江西华邦

注册资本由3,070万元增加至8,07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谢国云

23.5 13

苗凤仙

2.5

2

周才赋

10 14

卢金海

2

3

方志仁

9 15

戴仙顺

2

4

丁仁军

8 16

管宜河

2

5

杨华禄

8 17

鲍冷舒

1

6

谢骏

6 18

陈雪华

1

7

吴金林

5 19

谢明明

0.5

8

花炳骏

4 20

周国顺

0.5

9

缪秉来

4 21

何姣

0.5

10

周普友

3.5 22

苏菊红

0.5

11

戴咸根

3 23

谢卫民

0.5

12

刘毅

2.5 24

陈喜

0.5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重庆天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40 10

苗凤仙

1.5

2

谢国云

23.5 11

戴咸根

1.5

3

谢骏

6 12

鲍冷舒

1

4

吴金林

5 13

管宜河

1

5

方志仁

5 14

谢明明

0.5

6

丁仁军

5 15

苏菊红

0.5

7

杨华禄

5 16

谢卫民

0.5

8

卢金海

2 17

陈喜

0.5

9

刘毅

1.5

上述股权受让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已于2014年1月26日完成。

四、定价依据

按每股1元的价格，进行股权受让及增资。

五、本次股权受让、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江西华邦主要生产原药中间体产品，主要生产舒巴坦酸、他唑巴坦酸、美罗培南侧链及MAP、厄他培

南侧链、书丁基二甲等，是公司培南类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股权形式向现有产

业链的上游发展，不断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以提升整体工艺，提高公司原料药和中间体的市场占有率。 从

长远来看，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的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受让增资完成后，公司参股公司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一铭” ）

根据台州市椒江区医化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已将生产基地搬迁至江西华邦，以方便共同管

理，实现生产效益最大化。 目前台州一铭已开始正常生产经营。

六、存在的风险

医药化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受国家医药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经营状况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 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

2014-011

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相关股东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3)55号公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渝证监发(2014)29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涉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就股东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进行了梳理，现就截止本公告日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作如下公告：

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是否符合

监管指引

要求

解决方案

及进展

承诺及履

行中存在

的其他问

题

股改承诺

建新集团

1

、

业绩承诺

。

建新集团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

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上市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28,000

万元

，

且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上市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32,000

万元

。

2009-11-

10

2013-2014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审计结果

，

截止

目前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形

；

该业

绩承诺仍在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

效且正在履行当中

。

是

2

、

追加支付承诺

。

建新集团对股权分置改革并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做出承诺

，

如果上市公司出现下

述三种情况之一时

，

建新集团将对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所

有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

，

追加对价的股份总数为

2000

万

股

：

(1)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及后续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第一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上市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28,000

万元

，

或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上市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32,000

万元

；

(2)

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度

，

上市

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

见

；

(3)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

度

，

上市公司未能按法定披露时间披露年度报告

。

2009 -11 -

10

2013-2014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审计结果

，

截止

目前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形

；

该业

绩承诺仍在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

效且正在履行当中

。

是

3

、

股份限售承诺

。

建新集团承诺其收购的

10,400

万股股权自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

；

在其后的

24

个月内

，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股份的每股价格

不低于

20

元

。

2009 -11 -

10

2013.4.26-

2016.4.26

日 期 间 内

不 交 易 且

其 后

24

个

月 交 易 价

格 不 低 于

20

元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上海和贝

上海和贝承诺

：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的规定限售期满后

，

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2009 -11 -

10

2013.4.26-

2014.4.26

日 期 间 内

不 交 易 且

其 后

12

个

月 内 交 易

不 超 过

5%

，

24

个

月 内 交 易

不 超 过

10%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建新集团

建新集团承诺和保证

：

对于上市公司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

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

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

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

2012-11-3

2013.4.26

至

2016.4.26

日内锁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建新集团

对于上市公司购买本公司所持股权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

司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

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

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2012-11-3

2013.4.26

至

2016.4.26

日内锁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赛德万方

对于上市公司购买本公司所持股权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

司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

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

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2012-11-3

2013.4.26

至

2016.4.26

日内锁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智尚劢合

（

1

）

若本公司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份的

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

则本公司在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上

市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朝华科技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

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

2

）

若本公司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份的

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

，

则本公司在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上市

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朝华科技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

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2012-11-3

2013.4.26

至

2016.4.26

日内锁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是

由于智尚劢合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

份的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

，

因此

本次获得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和智尚劢

合

1

、

经营业绩未达承诺金额的补偿方式

。

对于标的资产实现的

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承诺如下

：

2013

年实现的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

27,752.22

万元

；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32,986.51

万元

；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3,

067.93

万元

。

2013

年

、

2014

年及

2015

年三个会计年度内

，

若经

上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标的资产各承诺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上述各年度承诺的净利润数

，

两者之差

由上市公司根据协议约定的方式

，

向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

尚劢合按本次认购股份比例回购其所持有的相应股份

，

以实

现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补偿

。

2012-11-

10

2013

年

-

2015

年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是

2

、

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估值补偿方式

。

本次交易

中

，

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

评

估中按

15%

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

，

并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

216,938.93

万元作为评估结论

。

如按照

25%

税率计算企业所

得税

，

东升庙矿业的资产评估值将为

198,696.15

万元人民币

，

差额为

18,242.78

万元

。

本次交易中

，

上市公司的发行价格为

2.95

元

/

股

，

东升庙矿业上述评估值差额对应上市公司

61,839,

932

股股份

（

建新集团

30,301,567

股

，

赛德万方

25,354,372

股

，

智

尚劢合

6,183,993

股

）。

未来若

《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

公

布

，

标的资产须按

25%

企业所得税税率执行

，

则由上市公司以

1

元价格向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回购其所持有因所

得税税率差额部分所获得的股份

。

2012-11-

10

自

2013

年

起

，

长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是

“

五分开

”

承诺

建新集团

、

刘建民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

保证上市公司与建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在

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

2012-11-3

长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是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为消除及避免同业竞争

，

建新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

承诺及保证如下

：“

（

1

）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已真实

、

完整

、

准确地披

露了公司现时各矿产及非矿产业务板块和下属企业的主营业

务情况

，

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

。

（

2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尽快解决本次不能将上述铅

锌板块企业注入上市公司的障碍

，

并将建新集团持有的上述

五家铅锌板块企业的相关股权在条件成就时换股或全部注入

上市公司

，

以消除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

具体安排如

下

：

博海矿业目前矿山储量仅可开采

2-3

年

，

仍在勘探之中

，

在上

市公司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待未来勘探到丰富储量

1

年

内注入上市公司

；

上市公司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冶炼将

于技改或项目建成并正式投产后

1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

由于进

出口公司为建新集团打造的铅锌贸易平台

，

最近三年

，

进出口

公司主要为瑞峰铅冶炼代理进口铅精矿

、

为华峰氧化锌代理

进口氧化锌精矿等

，

如果注入上市公司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

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

，

因此

，

进出口公司将与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冶炼一并注入上市公司

；

上市公司重组完成并恢复上

市后

，

中都矿产将于取得采矿权证后注入上市公司

，

由上市公

司进行建设及生产

。

（

3

）

在未来发展中

，

如取得任何适合上市公司从事业务的发展

机会

，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发展

；

建新集团及实际控制

人刘建民先生将无偿给予上市公司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

（

4

）

在建新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刘建民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期间

，

刘建民以及建新集团及其全资与控股或实

际控制的下属企业将不再发展任何与上市公司从事业务相同

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

；

亦不再谋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

、

合

作

、

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

、

承包经营

、

委托管理等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

。

（

5

）

建新集团不会利用上市公司持股优势地位从事任何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

6

）

刘建民先生及建新集团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的

，

将立即停

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业务

，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

同时须对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导致上市公司之一切损失和后

果承担赔偿责任

。 ”

2012-11-3

长 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

1

、

察哈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

司尚在勘探中

，

目前不具备注入上

市公司的条件

。

2

、

巴彦淖尔华峰氧化锌有限公司建

设过程中

，

目前不具备注入上市公

司的条件

。

3

、

乌拉特后旗瑞峰铅冶炼有限公司

电解铅生产线已建成

，

综合回收项

目尚未完工

，

目前不具备注入上市

公司的条件

。

4

、

凤阳县中都矿产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取得采矿权证后注入上市公司

，

相关手续办理过程中

。

5

、

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将

与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冶炼一并注

入上市公司

，

目前该公司无实际经

营业务

，

未来将根据业务需要由上

市公司决定是否承接

。

否

为 符 合 监

管 指 引 要

求

，

2014

年

6

月

30

日

前

，

公司将

与 控 股 股

东 进 一 步

落 实 资 产

注 入 的 履

约时间

、

履

约 风 险 及

对 策 等 事

项 并 及 时

予 以 披

露

。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建新集团

由于上市公司条件不具备

，

建新集团同意代上市公司收购徽

县鸿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并承诺在

2016

年之前

，

按照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关联交易程序将该资产注入本公司

。

2014-1-28

2016

年之

前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该承诺尚在履

行中

。

是

钨钼铜板

块企业注

入承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上市公司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

1

年

内注入上市公司

；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

、

丹凤县皇台矿

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在其建成投产后

2

年

内注入上市公司

；

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

、

新

疆宝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托里润新矿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在探矿取得明显成果的前提下

，

均在其建成投产后

2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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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矿 业

承 诺 注 入

时 间

：

2013.4.26

至

2014.4.26

日

，

其余长

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中

。

1

、

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注入

上市公司事项因新洲矿业另

45%

股

权的股东酒钢集团亦在准备通过注

入第三方上市公司或以其他路径完

成该资产的证券化

,

根据

《

公司法

》

的相关规定

，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

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股份的

，

其

他股东需放弃优先购买权

。

经建新

集团与酒钢集团协商后双方同意

，

关于新洲矿业股权注入的事宜

，

双

方同步进行

，

目前正等待酒 钢集团

启动履行相关程序

。

建新集团将其

持有新洲矿业

40%

的股权注入本公

司的承诺不变

。

因非建新集团所能

控制之原因

，

导致该资产注入事项

延后

。

2

、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尚在

建设中

，

目前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

的条件

。

3

、

丹凤县皇台矿业有限公司已接受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导

，

拟在

2016

年前注入上市公司

。

4

、

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目前已

全面投产

，

在完善工程建设尾期及

相关证照手续

。

截止目前

330

万吨

/

年采选项目已建成达产

，

拟在

2014

年前完成扩建至

500

万吨

/

年采选能

力建设并投入生产

。

公司已接受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导

，

拟在

2016

年

前注入上市公司

。

5

、

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

任公司尚在勘探中

，

目前不具备注

放上市公司条件

。

6

、

新疆宝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尚在勘探中

，

目前不具备注放上市

公司条件

。

7

、

新疆托里润新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尚在勘探中

，

目前不具

备注放上市公司条件

。

否

为 符 合 监

管 指 引 要

求

，

2014

年

6

月

30

日

前

，

公司将

与 控 股 股

东 进 一 步

落 实 资 产

注 入 的 履

约时间

、

履

约 风 险 及

对 策 等 事

项 并 予 以

披 露

。

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

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

建新集团及刘建民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

承诺

：

未来将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上市公司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明确了关联交易的操作原则

，

将严格依

照关联方回避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等切实可行的机制

。

2012-11-3

长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是

行业准入

承诺

建新集团

建新集团就东升庙矿业及金鹏矿业所涉及的行业准入条件认

定的相关事项做出承诺

，

主要内容为

：

“

东升庙矿业及其子公司金鹏矿业属于铅锌矿山企业

，

该企业

未来需要按照

《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

及工信部发布的事实认定

办法及细则进行行业准入认定

。

为此

，

本公司郑重承诺

：

本公司已将东升庙矿业和金鹏矿业的实际情况与

《

铅锌行业

准入条件

》

进行了对照

，

本公司认为该两家企业符合现行

《

铅

锌行业准入条件

》

规定的全部条件

。

若两家公司未来在根据

《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

进行认定时

，

因不符合现行规定而导致

的相关损失

，

均由本公司承担

。 ”

2012-11-3

长期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是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